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導師聘任辦法

101.8.30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第1條 依據：1.高級中學法施行細則第14條。2.本校教師聘約第4條。

第2條   目的：1.落實導師責任制，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維護教師之權利與義務。 

2.建立導師之任期、聘任、免任、緩任、輔導等制度，俾利學校校務之推展。

第3條 聘任對象：本校專任合格教師，均為導師職務聘任對象。

第4條 導師任期：1.連續擔任導師工作滿三年者，得申請免任一年。

2.兼任行政職務者，得與導師任期合併計算。

3.擔任高二導師職務者，以帶該班至畢業為原則，不受本條第一款之限制。

第5條 聘任程序：於教務處課程配置後，經與相關教師協議，由學務處擬定建議名單，陳校長核定後聘任之。

第6條 申請免任：1.擔任導師職務滿三年（第四條第三款除外）者，得申請免任一年，學務處得依據教師年資、擔任導師表現、個人因素等條件，綜合考量，草擬擔任及免任導師名單，以保障學校及教師導師聘任權益。

2.年滿五十歲，且累積擔任導師職務滿十五年以上，可聘為導師顧問，得申請免任導師職務。

3.校隊、合唱團、校刊社、管樂社指導老師（或經導師聘任委員會認定之職務），因指導工作繁忙，得申請免任。

4.申請免任導師職務者，應在每年五月底前，以書面向學務處提出，經學務處研商評估後，陳校長核定後免任。
第7條 申請緩任：1.因病不堪擔任導師工作者，得檢附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之證明，申請緩任一年。

2.因私人特殊狀況，不克勝任導師職務者，得以書面申請緩任一年。

3.緩任期滿，列為優先擔任導師人員。

4.申請緩任導師職務者，應在每年五月底前，以書面向學務處提出，經學務處研商評估後，陳校長核定後緩任。

第8條 導師輔導：擔任導師期間，班級經營不適當者，由學務處以書面資料通知當事人請其改善，以達成班級經營與輔導之績效。

第9條 導師獎勵：擔任導師職務表現優良者，報請校長獎勵、表揚，並送請考績委員會以為考核之參考。

第10條 通過與修訂：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